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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无接触银行火了，监管新规也要来了

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这些变化要知道

■新快报记者 许莉芸

［ ］
疫情之下无接触银行服务火了，与

此同时， 互联网贷款新规也即将面世。
据新快报记者了解， 今年 1 月下旬，部
分商业银行就收到了监管下发的《商业
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简称
《暂行办法》）。据业内人士表示，这是监
管对于互联网贷款监管办法的第二稿，
与 2018 年的第一版本相比有 “松”有
“紧”，其中给联合贷款“松绑”，取消了
各方出资上限限制等；对于线上个人贷
款授信则规定了最高 30 万元的限额，
并且严控贷款用途。

■廖木兴/图

严控贷款用途，
单人授信不超过 30万元

近年来，金融科技加持下的互联网贷款
成为各家商业银行创新产品，也有不少中小
银行牵手互联网银行做起了联合贷款。迅速
发展起来的联合贷款也受到监管关注，原银
监从 2017 年底就开启互联网贷款办法起草
工作。 2018 年曾有一份《商业银行互联网贷
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
稿》）流出，如今的《暂行办法》就是在上一版
本《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的。

《暂行办法》中对于互联网贷款下了定
义，即具有全流程线上办理、基于风险数据
建立风险模型、 自动授信审批和风险管理、
极速放款等特点。要求单户个人信用贷款授
信额度应当不超过人民币 30 万元。 个人贷
款期限不超过一年。监管对于互联网贷款一
直都定位于小额、 短期的要求，“防止批量、
大额贷款资金被挪作他用，减少资金违规进
入股市、楼市等禁入类领域，因此将线上流
动资金贷款受托支付金额控制在 30 万元在
情理之中。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
心高翔表示。

《暂行办法》中也规定了借款资金用途，
不得用于购房及偿还住房抵押贷款； 股票、
债券、期货、金融衍生产品和资产管理产品
等投资；固定资产、股本权益性投资等。

这意味着银行的个人消费信贷有了全
国统一“贷款上限”，而此前各地方监管曾发
文限制消费信贷上限。如 2017 年中旬，广东
监管发文，个人综合消费贷最高额度不准超
过 100 万元，最长贷款期限不得超过 10 年；
严禁个人消费贷款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投资
及支付购房首付款或偿还首付款借款等行
为，不得发放无指定用途消费贷。“然而始终
没有统一的‘上位法’。 ”有业内人士表示，
《暂行办法》给了统一规定，这将利于全国互
联网贷款的规范和执行。 不过，需要指出的
是，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消费贷并未在此规
定之列。

据新快报记者了解，目前多家商业银行
的互联网贷款产品最高额度在 20 万元到
30 万元区间。 从期限看，有 18 期、24 期、36
期甚至更久，这意味着各家银行在贷款期限
上要进行调整。

与上一版本相比，《暂行办法》最大
的变化在于不仅取消了对联合放贷双
方出资比例的限制，还同时取消了联合
贷款余额的行内比例限制。 此前《征求
意见稿》中指出，单笔联合贷款中作为
客户推荐方的商业银行出资比例不得
低于 30%；接受推荐客户的银行出资比
例不得高于 70%。 作为客户推荐方的商
业银行全部联合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互
联网贷款余额的 50%；接受客户推荐的
商业银行全部联合贷款不得超过全部
互联网贷款余额的 30%。

“这条堪称最严厉的规定，30%的
比例锁死了互联网银行的杠杆比，而
互联网银行由于无法大规模吸储，必
然造成资金成本上升，利差减少，规模
和营收下降。 ”有业内人士表示。

据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整个联合
贷款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2 万亿元左

右，百余家金融机构参与其中。 其中
蚂蚁金服、微众银行和平安普惠占据
了近八九成市场。 第二梯队则有新网
银行等互联网银行，京东数科、度小满
金融等金融科技公司，还有马上消费
金融等消费金融公司等。

据新快报记者了解，与更多互联
网银行相比，更多地方性中小银行对
于联合贷款更为积极，一方面他们受
限于区域性地方银行，另一方面由于
技术、人才的缺口，难以做大贷款业
务。 经过几年发展， 联合贷款出资方
不断下沉，不少村镇银行业参与其中。
如去年长沙银行曾公告称与祁阳村镇
银行、宜章长行村镇银行、湘西长行村
镇银行开展“快乐秒贷”联合贷款业务
合作。 迅速膨胀的联合贷款规模和不
断下沉的机构，也让监管对联合贷款
的风险担忧。

虽然此次《暂行办法》取消了各方
出资比例限制，但对于商业银行开展
联合贷款合作机构要重点关注合作方
资本充足率水平、杠杆率、不良贷款
率、贷款集中度及其变化，审慎确定联
合贷款合作机构名单。

高翔表示，这一点变化说明监管
放弃了对互联网信贷合作模式繁复具
体的、偏重形式的监管方式，给予商业
银行更多的自主经营决策权，迎合了
市场需求。

《暂行办法》还从制度上进行了规
范，应当建立联合贷款内部管理制度，
并在制度中明确本行联合贷款授权管
理机制。 商业银行应当独立对所出资
的贷款进行风险评估和授信审批。 这
也是为了避免很多中小银行在联合贷
款中仅提供资金渠道，完全将风控模
式依赖于其他银行，产生风险事件。

除了联合贷款，很多商业银行的
互联网贷款与电商平台、消费金融公
司、金融科技公司等合作，进行助贷
业务。 《暂行办法》中也首次对商业
银行合作机构及合作方式进行了规
范。其中规定，商业银行除了风控环
节需要独立自主外， 其他环节均可
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如营销获客、联
合贷款、风险分担（联合贷款方和分
担方当然须为持牌机构 ）、 信息科
技、逾期催收等。

“监管层对助贷市场和机构的作
用给予了充足的肯定，并鼓励商业银
行以合作方式吸收新技术不断推动信
贷行业变革与创新。 ”高翔说。

不过，过去几年，助贷行业的迅猛
发展，让很多金融科技公司“傍上”银

行，以助贷合作为由，行风险兜底之
实。 一方面， 很多地方小银行并不具
备风控实力，放大了地方小银行的风
险系数，将金融风险扩大到银行体系
之中。另一方面，很多 P2P 公司转型
涌入助贷行业中， 一些不具备风控
实力的公司与银行合作， 更是放大
了风险。

为了杜绝此类行为，《暂行办法》
中要求商业银行对各类合作机构，应
该建立明确的机构准入机制，明确相
应标准和程序， 并实行名单制管理。
“很多金融科技公司，为了扩大宣传效
果，一般只是跟某银行某分行甚至是
支行合作的助贷业务，但宣传成与某
银行合作。 ”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类事
件在业内很常见。

当前的互联网贷款业务中 ，银
行+助贷机构+增信机构（保险、融担）
成为主流模式。 《暂行办法》不仅重申
了“商业银行不得接受合作机构直接
和变相的风险兜底承诺”，还强调合作
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
息费”，这也直接封堵了助贷机构和增
信机构的收费获利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留给行业足
够的时间。 与上一版本相比，《暂行办
法》 将过渡期从 1 年延长到 3 年，过
渡期内新增业务应符合办法规定，这
也给了市场足够时间去“新老划断”。
据新快报记者了解，年前就已经有商
业银行、互联网银行按照办法开始完
善合作机制、修改合作合同、口径等
工作了。

联合贷款“松绑”，取消各方出资比例限制

规范助贷，商业银行不得接受风险兜底承诺


